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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各學系（學位學程）學生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，在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

年修滿該學系（學位學程）應修學分，得申請提前畢業。 

一、成績優異者：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（不含畢業當學期）且學業成

績累計名次（不含畢業當學期）在該系（學位學程）該班級前百分之十五以

內，且平均操行成績八十五分以上（不含畢業當學期）。 

二、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者。 

轉學三年級及入學後經提高編級至三年級（含）以上之學生，不得申請提前畢業。 

第三條 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，應於擬畢業之學期規定時間內（行事曆週次第十一、十二

週），填妥「提前畢業申請書」，經所屬學系（學位學程）系主任審核後，送教

務處註冊組，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畢業資格審核要點」審核畢業資格，成績

優異者於學系（學位學程）畢業生名冊備註欄內註記「成績優異提前畢業」字樣。 

第四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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